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医疗保障局

机构名称：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医疗保障局。
    机关办公地址：库尔勒市人民东路54号文科医保联合大楼2楼（原人大、政协楼）；
联系方式：0996-2276986，0996-2275209（传真）。
医保经办中心大厅地址：库尔勒市萨依巴格路60号州社保大楼2楼；
[bookmark: _GoBack]联系方式：0996-2276739，0996-2501815（传真）。
办公时间：夏季办公时间：上午10∶00—14∶00；下午16∶00—20∶00；冬季办公时间：上午10∶00—14∶00；下午15：30—19∶30。
负责人：华珊（巴州医疗保障局党组书记、副局长）；
        张荣清（巴州医疗保障局党组副书记、局长）。
一、主要职责
（一）贯彻实施国家、自治区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医疗救助等医疗保障制度，拟订医疗保障制度的政策、规划和标准并组织实施；拟订大额医疗补助、公务员医疗补助、企事业单位补充医疗保险、离休人员和优抚对象医疗保障等政策、管理办法并组织实施：拟订并组织实施自治州医疗保险、生育保险政策。
（二）组织制定并实施医疗保障基金监督管理办法，建立健全医疗保障基金安全防控机制，承担推进医疗保障基金支付方式改革工作，编制自治州医疗保障基金预决算草案。
（三）组织拟订医疗保障筹资和待遇政策，完善动态调整和区域调剂平衡机制，统筹城乡医疗保障待遇标准，建立健全与筹资水平相适应的待遇调整机制。拟订贯彻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改革的方案并组织实施。
（四）组织拟订药品、医用耗材价格和医疗服务项目、医疗服务设施收费等政策并监督实施，拟订药品、医用耗材的招标采购政策并监督实施，建立医保支付医药服务价格合理确定和动态调整机制，建立市场主导的社会医药服务价格形成机制，建立医药服务价格信息监测和信息发布制度，指导药品、医用耗材招标采购平台建设。
（五）组织制定药品、医用耗材、医疗服务项目、医疗服务设施等医保目录和支付标准，建立动态调整机制。
（六）制定定点医药机构协议和支付管理办法并组织实施，建立健全医疗保障信息评价体系和信息披露制度，监督管理纳入医保范围内的医疗服务行为和医疗费用，依法查处医疗保障、生育保险领域违法违规行为。
（七）负责医疗保障经办管理、公共服务体系和信息化建设贯彻落实国家跨省异地就医管理和费用结算政策，组织制定疆内异地就医和费用结算政策。建立健全医疗保障关系转移接续制度。指导医疗保障经办机构开展业务工作。
（八）承担本部门党的建设、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精神文明、维护稳定、“访惠聚”、综合治理、民族团结、“两个全覆盖”、安全生产、扶贫等工作。
（九）完成自治州党委、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十）职能转变。自治州医疗保障局应完善统一的城乡居民甚本医疗保险制度和大病保险制度，建立健全覆盖全民、城乡统筹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不断提高医疗保障水平，确保医保资金合理使用、安全可控，推进医疗、医保、医药“三医联动”改革，更好保障人民群众就医需求、减轻医药费用负担。
（十一）与自治州卫生健康委员会的有关职责分工。自治州卫生健康委员会、自治州医疗保障局等部门在医疗、医保、医药等方面加强制度、政策衔接，建立沟通协商机制，协同推进改革提高医疗资源使用效率和医疗保障水平。
二、自治州医疗保障局设下列内设机构
（一）办公室。负责机关文电、安全、保密、会务、机要、档案、建议提案答复等机关日常运转及后勤保障工作，承担综合协调、信访、政务公开等工作，承担政策宣传、新闻发布等工作。负责机关和直属单位的党群、纪检监察、机构编制、干部人事，教育培训、队伍建设等工作。
负责人：宋晓莉      联系电话：2276986
（二）政策法规科。拟定医疗保障工作规划；编制医疗保障基金预决算草案，承担机关和直属单位财务资产管理和内部审计工作；起草医疗保障地方性法规、规章草案，承担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公平性审查工作，承担行政复议、行政应诉、法治教育等工作；承担医疗保障统计综合管理和分析工作。
负责人：马雪亮      联系电话：2501805
（三）基金监管科。拟定医疗保障基金监督管理办法并组织实施。指导各县市建立健全医疗保障基金安全防控机制、医疗保障信用评价体系和信息披露制度。监督管理纳入医保支付范围的医疗服务行为和医疗费用，规范医保经办机构内控制度建设等工作，依法纠正和组织查处医疗保障领域违法违规行为。
负责人：王绍虎      联系电话：2201651
（四）待遇保障科。拟定并组织实施医疗保障筹资和待遇政策。统筹推进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建设。拟定医疗救助政策，建立救助对象精准及时识别机制。承担医疗保障领域乡村振兴相关工作，建立防范和化解因病致贫返贫长效机制。贯彻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改革方案并牵头组织实施。
    负责人：任姝赟      联系电话：2610257
（五）医药服务管理科。负责落实国家医保药品、诊疗项目、医疗服务设施项目、医用耗材等医保目录。承担权限内医保目录动态调整、医保支付标准制定等工作。拟定定点医药机构医保协议和支付管理、异地就医管理办法和结算政策。承担推进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工作。拟定自治州药品、医用耗材和医疗服务价格管理政策并组织实施。负责组织制定新增医疗服务项目价格，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退出机制。指导自治州药品医用耗材集中采购机构做好招标采购政策的组织实施。
负责人：欧云其米格      联系电话：2201083
